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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小甜（化名）

亲爱的检察官妈妈：
展信安！又是一年春风起，翻看着你送我

的 那 本《真 希 望 你 也 喜 欢 自 己》，又 看 到 了 那
句：别怕，会有光。我不禁回想起从前，于是迫
不及待地提起笔，想对你说说心里话……

2013 年的今天，也是这样的初春，乍暖还
寒。那个小小的我，没有妈妈悉心的照顾，没
有爸爸坚强的保护，遭受着狂风暴雨。当时我
感 觉 天 塌 地 陷 ，无 处 躲 藏 。 无 数 个 深 夜 的 梦
里，我无助地用双臂抱紧自己，祈求会有温暖
的阳光照亮我昏暗的世界。

亲爱的检察官妈妈，你总是轻声地和我说话，
轻柔地抚摸我的头发，用你温暖的怀抱给我坚定
的力量。当年，妈妈生下我后，便无声地离开，爸
爸在我刚满 1岁时，也离开了家。7岁的我因为没
有户口，从未上过幼儿园，更无法上学。在爷爷紧
锁的眉间，你看到了我们生活的窘迫。“放心吧，户
口和上学的事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检察院来想办
法解决”。本以为是宽慰我们爷孙俩的一句话，却
成了沉甸甸的承诺。办理落户，协调上学，短短一
个月的时间，我穿着你为我买的花裙子，背上新书
包，走进了学校的大门。

“丫头，今天是端午节，中午来我们院里，
咱们一起吃粽子。”“丫头，在家等我，换季了，
我给你送几件衣服过去。”“丫头，这些学习资
料你拿着，平时多做些试题，咱们这次一定能
考出好成绩。”……你知道吗，每每听到你唤我

“ 丫 头 ”时 ，我 的 心 里 总 是 甜 甜 的 。 因 为 我 知
道，这世上，还有人不嫌弃我的过往，还有人待
我如初，还有人把我视作掌心里的宝。

十年，整整十年，曾经那个我瘦瘦小小，如今
已长到 1米 7，超过你了。十年来，负责未检工作
的检察官换了 3 个，但你们对我的这份爱，却从
未间断；那一声声亲切的“丫头”也从未改变。

亲爱的检察官妈妈，谢谢你点燃了我心里的
那团火，让我走出阴霾，重新认识这世间的美好；
谢谢你给了我坚定的怀抱，让我即使身处昏暗，
依然怀揣走向光明的信心和勇气；谢谢你一直以
来的陪伴与呵护，让我感受到法律的公正与温
暖。我已暗暗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像你一样的
检察官，守护那些待放的花蕾。我和你约定，无
论面对多大的挫折，都勇敢地逆风飞翔。

亲爱的检察官妈妈，我很想你，春风十里，
不如你！

你的丫头

【编者注：写信人“你的丫头”（即小甜）十
年前不幸遭遇侵害。经黑龙江省孙吴县检察
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姚
某有期徒刑九年。案发后，孙吴县检察院持续
跟踪，帮助小甜走出阴霾，并力所能及地为她
提 供 帮 助 。 信 中
的“检察官妈妈”，
是 该 院 未 检 检 察
官宋玉坤。】

我是你掌心里的宝

实行“从业禁止”，就是要把“大
灰狼”挡在校门外。不管刑法修正案

（九），还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针对密切
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所规定的禁业制度
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不仅限制犯罪
人员的再犯行为，而且也对相关行业从
业人员提出明确的警示。

“这次出台的 《意见》，明显特点
是把这方面的‘防火墙’加厚了。”北
京一位检察官说，《意见》 针对教育部
门无法及时掌握教职员工犯罪判决结
果的问题，在第 5 条明确规定：教职员
工犯罪的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法
院应当在 30 日内将裁判文书送达被告
人单位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必要
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裁判文书转
送有关主管部门。因涉及未成年人隐
私等原因，不宜送达裁判文书的，可
以送达载明被告人的自然情况、罪名
及刑期的相关证明材料。

那 么 ， 实
践 中 如 何 确 保
法 院 对 从 业 禁
止 的 判 决 落 到
实 处 ， 避 免 犯
罪 的 教 职 人 员
隐 瞒 身 份 继 续
从 事 相 关 职 业
呢？《意见》 从

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工作衔接方面也提
出了明确要求。

《意见》 规定，法院判决生效后，
要确保裁判文书及时送达教育行政部
门，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作出
收缴犯罪教职员工教师资格证书等后续
处理；检察院应当就落实情况进行监
督；对于有关单位未履行犯罪记录查询
制度、从业禁止制度的，法院、检察院
应当向有关单位提出建议等。

这 样 ， 从 裁 判 文 书 送 达 到 后 续 处
理，再到监督落实，环环相扣的机制就
能较好地保证制度执行。

对 于 如 何 理 解 和 适 用 “30 日 内 将
裁判文书送达被告人单位所在地的教
育行政部门”问题，最高法研究室主
任段农根表示，30 日的送达期间是综
合地方法院和教育行政部门意见设定
的 ， 既 充 分 考 虑 了 法 院 的 工 作 实 际 ，
也保障了教育等行政主管部门能够及
时掌握教职员工犯罪的判决结果，及
时作出后续处理。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设定 30 日
这样一个期限，有利于及时送达裁判文
书，也有利于犯罪教职员工所在单位、
主管部门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
等法律法规给予相应处理、处分和处
罚，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从业禁止制度
的落实。

不让“大灰狼”隐瞒身份

“从业禁止”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为了
实现对特定职业犯罪分子的特殊预防，
防止该群体再次犯罪，从而达到保卫社
会安宁的效果。

“但涉及未成年人，这项制度过去的
适用仍存在不足的问题。”公益组织“女童
保护”发起人孙雪梅说，过去，禁业制度主
要是以刑法为依据，刑法修正案（九）第 37
条之一规定了从业禁止的期限为三年至
五年。同时也规定了其他法律、行政法规
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
规定的，从其规定。虽然后来未成年人保
护法作出修订，新增第 62条，明确针对密
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规定了终身禁业
制度，但在法律适用上仍不够明确。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有的案子在处
理时，直接适用了教师法的规定。教师法
第 14 条的规定是，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
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

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
格的，丧失教师资格。

专家说，出现这种情况，多是因为对法
律条款的认识不一。有的认为，有了教师
法，就不再需要单独作出“从业禁止”了；也
有的认为，二者并不冲突，可以互相补充。

法律从业人员李英峰曾撰文表示，刑
法规定的“从业禁止”制度具有宽泛性，并
非针对未成年人被性侵犯案件的专门条
款。涉及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的从业限制
是一项系统工作，既涉及法院，也涉及教
育、检察、卫生、人社、劳动等部门，且“从
业禁止”的启动前缀是“可以”，而非“应
当”或“必须”，所以执行中缺乏强制性。

2022 年 11 月，最高法、最高检、教育
部召开的《意见》新闻发布会对此类现象
有过回应。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在未成
年人保护法修订后，对于如何协调刑法
第 37 条之一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62 条

的关系，对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62 条
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是否作
出、如何作出从业禁止的决定，是存在不
同认识的，实践中判法也不一致，有的甚
至对本应终身禁业的情形只判处了一定
期限禁业，因而引发社会议论。

这次《意见》规定，法院应根据具体
情形，依据不同法律条款，可作出差异化
判决。比如，对于教职员工实施性侵害、
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特定犯罪的，明
确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判决“禁止
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换言之，涉及未成年人问题的禁业
期限，这次打破了原来三年至五年的局
限，“终身禁业”情形今后将是一种常态。

研究人员表示，随着《意见》的落实，
“从业禁止”的适用将更加充分。担负未
成年人保护职责的法院、检察院，要充分
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多发现线索，多办理
案件，持续加大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
为的打击力度，通过多办案和办有影响
的案件，发挥典型案件示范带动作用，让
制度的震慑力真正体现出来。

多办案体现制度震慑力

“从业禁止”规定早已有之。最早见
于 2015 年 1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
案（九）。该 修 正 案 新 增 第 37 条 之 一 规
定，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
罪的需要，对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
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
罪被判处刑罚的，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
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
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那时的“从业禁止”还是一项普遍适
用的制度，并非只针对未成年人保护。但

“从业禁止”制度由此被迅速应用于未成
年人保护措施中，增强了未成年人保护的
力度和实效。

2020 年 10 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明确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
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公安机关、检察

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
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具
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同时规定，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应当每年定期
对工作人员是否具有上述违法犯罪记录
进行查询。通过查询或者其他方式发现其
工作人员具有上述行为的，应当及时解
聘。这意味着，法律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对
未成年人密接行业人员的禁业进行了更
严格的规定。

2021年 6月 1日，教育部出台《未成年
人学校保护规定》，对学校聘用人员再次
提出严格要求。明确规定学校应当严格执
行入职报告和准入查询制度，不得聘用受
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因故意犯罪受到有
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以及因卖淫、
嫖娼、吸毒、赌博等违法行为受到治安管

理处罚的人员。可以说，这是对未成年人
密接行业人员禁业要求的又一次强化。

《意见》的出台，对未成年人密接行
业人员的禁业要求又上了一个新的台
阶。《意见》明确了教职员工实施性侵害、
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法院应
当判决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
工作，即终身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
人的工作。由此，“终身禁业”这一震慑性
规定也正式亮相。

有专家指出，法律之雷霆不单单在于
严惩，惩恶是为了扬善，划定警戒线的意义
更在于弘扬正气。从 2015 年刑法修正案

（九）新增设“从业禁止”开始，到修订未成年
人保护法，再到教育部出台《未成年人学校
保护规定》以及三部门新近联合出台《意
见》，一条条法律红线的划定，搭建起未成
年人保护的“隔离带”和“防火墙”，不仅有力
震慑了不法分子，也在不断明确保护未成
年人权益的底线，持续织密了预防针对未
成年人犯罪的保护网。

划红线是为了树底线

日前，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
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被告人李某

（小学教师）犯强奸罪、强制猥亵罪、猥亵
儿童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三
年，同时禁止其终身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
人的工作。

这是宁夏对性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
判决终身禁业的首起案件。而在全国范
围来讲，教职人员被判“终身禁业”的首
起案件，是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于 2022 年
11月 15日判决的。

2022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教育部联合出台《关于落实从
业禁止制度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实施。
该《意见》明确规定，教职员工实施性侵害、
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法院应当判
决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意见》正式实施当天，该规定便从
纸面走入现实——经北京市海淀区检察
院对多次故意猥亵未成年女童的某培训
机构教师王某提起公诉，法院以猥亵儿
童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并对其宣告终

身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法槌落下之时，有人感到惊讶：“处

理这么重？”但更多的人掩饰不住内心的
激动：“就应该这样！”

国 务 院 妇 女 儿 童 工 作 委 员 会 儿 童
保护智库专家李晓霞认为，对整个社会
而言，这算是“好消息”，起码可以防止
这类出现过问题的人员再次利用职务
便利接触到孩子。

之后较短时间内，甘肃、江苏、黑龙
江等地，陆续宣告了本省（区、市）“终身
禁业第一案”。

截至 3 月中旬，全国至少有 19 个省
份均宣告了一起或多起对侵害未成年人
的教职人员“终身禁业”。

严格落实“终身禁业”制度

从业禁止，让“大灰狼”远离校园！
□本报方圆记者 郭洪平 黄莎

平桂区检察院对刘某性侵女童一案依法提起公诉后，法院庭审现场。

研究人员发现，存在性侵等侵害未
成年人行为的违法犯罪人员，往往具有
严重的社会危险性，再犯的时间和地点
更具随意性和不特定性。而硬性规定入
职审查，可以有效降低类似风险。

早在 2019 年，最高检就印发《2018—
2022 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明确提出要
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
库和入职查询制度。

2020 年 8 月 20 日，最高检、教育部、
公安部印发《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
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明确
提出联合建立信息共享工作机制，由教
育部统筹、指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教
师资格认定机构实施教职员工准入查询
制度，由公安部协助教育部开展信息查
询工作，由最高检对相关工作情况开展
法律监督等。

2020年10月17日，入职查询上升到国
家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应
当每年定期对工作人员是否有违法犯罪记
录进行查询，通过查询或者其他方式发现
其工作人员具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及
时解聘。

为落实这一制度，最高检督促教育
部开展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
信息试点工作，在国家未保委领导下开
展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制度
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已

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开展入职查
询 2000 余万人次，解聘有前科劣迹人员
6000 余人。

专业人员表示，做好入职审查工作，
重 要 的 是 用 人 单 位 要 有 强 烈 的 审 查 意
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
人员时，应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
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
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具有
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同时，用人
单位还应当每年定期查询，发现工作人
员有上述行为的，应及时解聘。

“总之，保护未成年人少受或免受侵
害，任何人都不应置身事外，国家与社会
力量都有义务参与其中并积极作为。大
家一起努力，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一
名专家表示 ，《意见》激活了法院、检察
院、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有关主管部门等
不同主体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职能。它
打出的是一套组合拳，相关的联动配套
措施在《意见》中都有明显的体现，不仅
厘清了部门间的关系，也打通了刑法与
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等法律、法规的
链路，现在需要的是各方主体从监管、教
育、宣传等方面共同发力，各司其职，相
互配合，形成保护合力。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权认
为，为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司法部门应
定期开展法治教育，有效堵住实施性侵
的渠道，减少实施性侵的可能。同时，案

发后，相关部门尤其不能让受害者及其
家属独自面对侵害，法律援助、心理救助
及社会救助等措施都要及时落实到位。

法律人士建议，应该把从业禁止的执
行，依照规定交由公安机关来做。被禁止
从事相关职业的人违反法院判决的，由公
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按
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给予处罚。
同时，检察院要对从业禁止和禁止令执行
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发现有单位未履行的，
检察院应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建议。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最高法、最高
检和教育部将强化监督指导，加大对侵
犯未成年人权益各类犯罪的惩治力度，
指导各级法院、检察院和教育行政部门
健全、细化工作机制，探索、完善符合当
地工作实际的衔接办法和流程，并确保
裁判文书及时送达教育行政部门。

同时，三部门将引导广大群众和用
人单位自觉落实从业查询制度要求，坚
决防止被禁业人员再次进入教职队伍。
对于未履行犯罪记录查询、从业禁止制
度的单位，将及时提出建议，推动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学校保护和社会保护协同
发力，共筑未成年人保护立体屏障。教
育行政部门还将根据法院判决情况及时
作出处理，确保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
成效。

“终身从业禁止令从无到有，具体执
行也离不开全社会的严格监督。对于任
何胆敢试图铤而走险的不法分子，一经
发现需要社会各界的监督举报，才能让
从业禁止落在实处，不给坏人留下可乘
之机。”一名法律人士说。

与入职查询制度联合发力

本报讯（通讯员梁军） 日前，广西
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平桂区检察院对被
告人刘某性侵女童一案依法提起公诉，
公诉人当庭发表“建议自刑罚执行完毕
之日起终身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
年人的工作”的公诉意见，被法院当庭
采纳，法院还以猥亵儿童罪、强奸罪数
罪并罚，判处刘某有期徒刑。

该案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教育部联合出台《关于落实从业
禁止制度的意见》（下称《意见》）后，贺
州首例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教职人员
依法宣告终身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
年人工作的刑事案件。

经查，被告人刘某在担任某小学教
师期间，在教学过程中多次猥亵、奸淫
不满 14 周岁的女童，不仅严重侵犯了
未 成 年 人 的 人 身 权 益 和 身 心 健 康 ，还
违 背 了 职 业 道 德 ，破 坏 了 正 常 的 教 育
教 学 秩 序 ，严 重 损 害 了 教 师 队 伍 在 社
会 上 的 美 好 形 象 ，应 当 依 法 从 严 惩
治。2022 年 12 月 22 日，平桂区检察院
依 法 以 涉 嫌 猥 亵 儿 童 罪 、强 奸 罪 对 刘
某提起公诉。

据了解，《意见》要求司法机关准确
适用、严格执行从业禁止制度，对师德
严重违规问题“零容忍”，为未成年人健
康安全成长营造良好环境。《意见》还规
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从业禁止和禁止
令执行落实情况进行监督；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发现有关单位未履行犯罪
记录查询制度、从业禁止制度的，应当

向该单位提出建议。据此，为预防被告
人再次犯罪，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
平安清朗的校园环境，平桂区检察院向
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督
促辖区学校对师生深入开展法治教育，
宣讲惩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相关法律
法规；对全体教职员工进行犯罪记录查
询，对拟聘用员工进行入职查询，通过
犯罪记录查询和入职查询将有性犯罪
记录或者劣迹的人员排除在外，防范有
前科劣迹人员对未成年人再度实施加
害；严格落实强制报告制度，一旦发现
未成年人在校内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
法侵害，立即与监护人沟通联系，履行
告知和提醒义务，并立即报案，做到发
现一起、报告一起。

相关职能部门采纳检察建议，推动
学校和检察机关共同开展“特色法治课
堂”进校园活动、预防校园性侵害专项
行动，学校严格落实教职员工准入查询
制度，对全体在职在岗和新聘用教职人
员进行入职查询 929 人次，切实加强教
职工管理。

平桂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说，未成
年人面对侵害时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很
少主动告知家长，如果是教职人员对未
成年人实施侵害，则隐蔽性更强、危害
更大，依法应予严惩。此案被告人被宣
告从业禁止，罚当其罪，既能对犯罪分
子形成强大震慑，也能有效防止有犯罪
前 科 者 混 进 教 职 员 工 队 伍 ，或 者 换 个

“马甲”重操旧业。

广西贺州平桂：

某小学教师性侵女童
被判终身禁业


